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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《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
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科室：

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

令的通知》（吉政规〔2025〕1 号）、吉林省安委办《关于贯彻落

实〈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〉的通知》（吉安委办〔2025〕

10 号，以下简称《六条禁令》）要求，现将《关于贯彻落实焊接

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》和《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安全管理

规定》转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一：《关于贯彻落实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》

附件二：《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》

二○二五年三月十四日

2025 年 3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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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附件一：

吉 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安 全 生 产 委 员 会
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安全生产委员会
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安全生产委员会

吉卫安委联发〔2025〕5 号

关于贯彻落实《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
六条禁令》的通知

各市(州)卫生健康委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、梅河新区卫生健康局(中

医药管理局、疾病预防控制局),委(局)直属各单位、高校附属医院:

按照省安委办《关于贯彻落实〈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

令〉的通知》（吉安委办〔2025〕10 号，以下简称《六条禁令》）

要求，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,细化落实办法,提高工作成效,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广泛开展宣传贯彻《六条禁令》

各地、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把宣传贯彻《六条禁令》作为安全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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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重点，利用本单位 LED 屏、安全生产宣传栏、内部网站、条幅、

消防应急广播等广泛进行宣传《六条禁令》，各级医疗机构要在主

要位置张贴通告，内容要清晰，要在本单位网站上发布《六条禁令》

内容。

二、严格落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

各单位要严格落实《六条禁令》，按照“谁的场所谁管理，谁

动火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强化动火作业安全主体责任，对动火作业全

程进行管控，坚决杜绝违规动火作业。

三、全面执行现场安全管理制度

各单位要全面落实《六条禁令》中的动火作业现场管理要求，

坚决做到“六个必须”，在执行中不允许减标准、打折扣，坚决杜

绝摆摆样子、走走过场等不负责任情况。

四、组织培训监督管理从业人员

各地、各单位要采取线上、线下培训的形式，组织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、从业人员认真学习《六条禁令》和吉林省焊接与热切割动

火安全信息平台（“吉焊码”）的“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告知”

程序，做到人人尽知、执行到位。

省卫生健康委将《六条禁令》相关内容作为必查项并列为今后

检查重点，各地、各单位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对发现未贯彻落实

到位的单位，将进行全省通报批评。



- 4 -

附件：1.“吉焊码”现场看护流程图

2.用工方使用“吉焊码”指导图

3.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法律依据

4.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

条禁令的通告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

安全生产委员会 安全生产委员会

（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代章）（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代章）

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
安全生产委员会

（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代章）

2025 年 3 月 14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，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，

吉林省消防救援委员会办公室。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14日印发

校对:石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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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附件二：

吉 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安 全 生 产 委 员 会
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安全生产委员会
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安全生产委员会

吉卫安委联发〔2025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
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(州)卫生健康委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、梅河新区卫生健康局(中

医药管理局、疾病预防控制局),委(局)直属各单位、高校附属医院:

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

令的通知》（吉政规〔2025〕1 号）规定,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卫生

健康系统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(以下简称动火作业)安全管理,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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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主体责任，细化工作措施,制定了《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安全

管理规定》，请各地、各单位抓好贯彻落实，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要将此项工作作为必查项并列为今后检查重点。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

安全生产委员会 安全生产委员会

（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代章）（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 代章）

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
安全生产委员会

（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代章）

2025 年 3 月 14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，吉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，

吉林省消防救援委员会办公室。

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14日印发

校对:石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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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

为贯彻落实《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》（吉政规〔2025〕

1 号，以下简称《六条禁令》），切实加强全省医疗机构动火作业

安全管理，消除火灾事故隐患，预防、控制因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

业引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医疗机构安全稳定运行，制定本规定，

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一、法律法规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、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《关于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

业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安委〔2024〕12 号）、《吉林

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的通告》以及

关于贯彻落实《焊接与热切割动火作业六条禁令的通知》（吉安委

办〔2024〕10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
二、动火作业概念

是指在禁火区进行焊接与切割作业，以及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

电焊、气焊、气割作业及使用喷灯、打磨、砂轮、电钻、无齿锯等

可能产生火焰、火花和炽热、赤热表面的临时性施工作业。

三、动火作业原则

按照“谁的场所谁管理，谁动火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动

火作业安全主体责任。严格执行“一次动火作业、一张动火作业证、

一套安全技术措施”。人员密集场所的动火作业，原则上应在室外

进行，并划定动火作业安全区域，非必要不在室内进行，因特殊情

况在营业、使用期间进行动火作业的，应提前对安全风险进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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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辨识评估，逐项制定安全操作、现场监护、应急处置等管控措

施，将管控责任逐一落实到岗位人员，并使用不燃材料将动火区域

与使用、营业区域进行防火分隔。使用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场所的动

火作业安全工作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组织实施动火作业全过程监

管，坚决杜绝违规动火作业。

四、常见动火作业

（一）建筑施工常见动火作业

外墙保温施工脚手架连墙件焊割作业；屋面防水卷材热熔法动

火作业；避雷器、针焊接作业；钢结构构件组装焊接及砂轮打磨作

业；网架结构组装焊接作业；钢材类物料切割作业等。

（二）装饰装修常见动火作业

幕墙立杆与埋件、立杆与横杆、铁膨胀管与埋板焊接作业；室

内干挂石材龙骨焊割作业；吊顶角钢焊接作业；型材上钻孔、切割

易产生火星溅射作业等。

（三）维修维护常见动火作业

各类维修钻孔、角磨机切割产生火星溅射作业；消防、空调、

供氧、供热、供水、供气管道维修焊接、切割作业；电梯轨道维修

作业；白钢扶手栏杆、医用白钢平车维修等白钢氩弧焊接、切割作

业等。

五、动火作业审批流程

（一）动火作业申请。动火作业由承办业务科室会同动火作业

施工单位相关人员（携带施工单位现场安全负责人身份证、动火作

业人员特种作业证及身份证）到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办理《动火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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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表》，详细填写作业位置、作业人员、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作业

内容，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经复核确认作业人员资格证信息真实有

效、人证相符后签字确认。

（二）动火作业审批。动火作业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审核签字

后，报分管业务和分管安全的负责人共同审批，再报单位主要负责

人批准。批准完成后，各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指导报告人通过

吉林省焊接与热切割动火安全信息平台（“吉焊码”）的“焊接与

热切割动火作业告知”入口，填报相关信息，完成告知程序。

（三）动火作业流程。动火作业审批完成后，安全生产管理部

门指派监督人员现场确认作业环境已符合防火要求、安全保障设施

配置到位、无火灾隐患后，施工单位方可动火作业。动火作业按照

谁动火谁派人的原则，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或动火需求业务科室及

施工单位共同负责现场监督，派专人进行现场监督。动火作业期间

如发现违规作业或其他危险因素，应立即终止动火作业，通知安全

生产管理部门复核合格后方可作业。作业结束后，作业人员应彻底

清理现场，进行检查，现场监督人员确认安全后方可离人。

六、动火作业监督人员职责

1.作业前应检查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是否详实，审批过程是否

完整，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是否与作业内容相符并在有效期内，并

核查各项安全措施是否全部落实。

2.确认动火作业人员与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登记人员是否相符，

无冒名顶替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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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检查动火现场灭火器材配备、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是否符

合安全作业要求。

4.对作业人员的操作过程和现场安全作业条件进行全程监督。

5.当作业现场出现异常情况时有权责令立即终止作业,并采取

安全有效措施进行应急处置，当作业人员违章操作时，应及时纠正，

情节严重应立即终止作业，收回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，通知安全生

产管理部门复核。

6.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现场培训、考核动火作业人员熟练使

用灭火器材及熟知火灾应急处置救援基本常识。

七、动火作业现场管理要求

1.动火作业前，实施动火的单位或个人应按照动火审批规定流

程办理审批手续，严格落实动火作业各项安全要求。

2.动火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程进行操

作，严禁中途换人或冒名顶替。

3.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

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并根据火险类别配备相适应的、数量足够的

灭火器材（灭火器、水桶、沙箱等）。

4.焊接作业中注意检查电焊机及调节器,温度超过 60 度应冷

却，发现设备故障、电线破损、熔丝烧断应停机维修或更换。

5.在作业过程中发现有火灾、爆炸、可燃气体、交叉作业等危

险情况，应立即停止动火作业，通知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复核。

6.监督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操作规程或安全规定的，应终止其动

火作业，并报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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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焊接、切割、热熔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，应对作业现场的可

燃物进行清理，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燃材

料对其覆盖或隔离，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。

8.施工作业安排流程时，宜将动火作业安排在使用可燃建筑材

料的施工作业前进行，确需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之后进

行动火作业时，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，且满足可燃材料与动火作

业的安全距离。

9.电焊机动火作业前，应检查电源开关、用电线路是否良好，

金属外壳应有安全可靠接地或接零，进出线应有完整的防护罩，进

出线端应用铜接头焊牢，电焊机应有专用电源控制开关，严禁借用

金属管道、脚手架、结构钢筋等金属物代替导线。

10.气焊、气割动火作业时，氧气瓶与乙块瓶应直立放置，并

进行固定，做好防倾倒措施，气瓶压力表数值应合格有效，氧气瓶

与乙炔瓶工作间距不应小于 5m，气瓶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应小于

10m，并不得在烈日下曝晒。

11.高处动火作业，其下部地面如有易燃易爆物时，应将易燃

易爆物进行移除，或采取遮挡覆盖措施，同时作业点下方设置接火

斗，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事故。

12.在盛有或盛过油类、化学品的容器、设备、管道等生产、

储存装置上进行动火作业，应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并清理干净

可燃物质方可作业。

13.拆除管线的动火作业，应先查明其内部介质性质、存量及

其走向，并制订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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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严禁在动火点 15m 范围内及动火点下方同时进行可燃溶

剂、清洗油清洗或喷漆等作业。

15.有限空间内动火作业应依据有限空间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双

重审批和现场管理，检测识别是否存在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气体，

确认安全后，方可进行动火作业，作业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、循环

通风、专人监护等安全措施。

16.五级（含五级）以上风力时，应停止焊接、切割等室外动

火作业，确需动火作业时，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。

17.动火作业结束后，应当进行现场复查，确保无火灾危险后，

动火操作人员、监护人员方可离开。

18.严格执行“一次动火作业、一张动火作业证、一套安全技

术措施”。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只限当处动火作业，《动火作业审

批表》注明的动火人和监护人不得随意更换，且监护人在监护过程

中不得离开动火作业现场，更换动火地点（指楼栋及楼层位置的移

动）或动火环境发生变化后，应重新开具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。

19.作业期间严格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六条禁令》和

省卫生健康委制定的“六个必须”，即：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

燃易爆物质，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；必

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，保障消防用水；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

者安全标识；必须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；必

须避免与具有火灾、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；必须安排专人进行

现场全过程监护。

八、禁止动火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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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动火作业人员无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未经审批；

2.动火作业现场附近有与明火作业相抵触的交叉作业；

3.动火作业现场附近有易燃易爆物质或设施设备，或动火过程

中出现火灾危险，未清理隔离或采取防范措施的；

4.监护人离开作业现场；

5.存在其他火灾隐患风险时。

九、动火作业审批管理要求

1.除特殊或紧急情况外，人员密集期间室内不动火。

2.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3 天，超过 3 天重新

办理，履行第一次办理审批程序，特殊情况需要超期应注明原因。

3.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不准转让、涂改，不准异地使用或扩大

使用范围。

4.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一式二份，动火执行人、安全生产管理

相关部门各持一份存查。

十、动火作业审批表

《动火作业审批表》参考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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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火作业审批表
施工单位

动火区域

动火作业种类 □用火 □气焊 □电焊 □切割及其他

动火作业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 止

一、动火作业环境：

□ 周边及下方无可燃物、易燃易爆危险品

□ 周边固定可燃物有效覆盖、隔离或保持安全距离

□ 无动火、易燃气体等交叉作业

□ 施工现场设置“禁止烟火”警示标识及安全围挡

□ 五级及以上风力禁止室外动火作业

□ 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禁止动火作业

二、动火作业安全措施：

□ 动火作业人员需持有效的“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”

□ 现场配备灭火器、灭火毯、消防沙袋、水桶等消防防护器材，操作人员应熟练使用

□ 高空作业配备安全带和接火斗等

□ 动火作业现场管理部门及施工方应设置监督员，做好现场安全监护

三、动火作业后施工现场处理：

□ 动火作业完毕，切断电、气源，清理现场，熄灭明火，消除不安全因素，现场监督及作业人员确

认动火作业现场无残留火种，方可离开，并派人在现场留守 30 分钟。

动火作业人员（签

字）

现场监护人员（签

字）

审批

意见

动火作业科室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后勤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分管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主要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一式两份


